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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视点

法官说法

案例回放

分析

《 执 业 医 师 法》 第

三十七条规定：“医师在

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

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

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

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情节严重的，吊销

其执业证书”的有权部门，

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还是仅仅

只是“发给证书的卫生行

政部门”？实践中，有两

种不同的理解意见。

一是，无论具体承办

案件查处的卫生行政部门

是区县级、地市级，还是

省级，只要查实了，不管

是否是“发给证书的卫生

行政部门”，都可以做出

“吊销”的行政处罚，处

罚决定生效后，再通知“发

给证书的卫生行政部门”，

由其予以注销。

二是，“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执业证书”的有权

主体仅仅是“发给证书的

卫生行政部门”。笔者更

支持该观点。理由有二：

首先，该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以不正当手段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由

发给证书的卫生行政部门

予以吊销；对负有直接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同一部法律，其

理解与适用，应该保持一致。

其次，该法第三十七

条指出：“……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

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语言相关规定指出，

“在多重复句中，各并列

分句内已使用逗号的，

并列分句之间用分号。”

即“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

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

书”，“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个

句子之间是并列的关系，

句子内部自成体系。

第一个句子里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并不能跨越分号

统领第二、第三个并列分

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仅指向

本分句内的“给予警告或

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

因 此， 不 能 理 解 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都有权“吊销

其执业证书”，否则，“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也就都有权“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以上争

议，事关处罚的合法有效

与否。从《执业医师法》

的规制设计来说，“吊销”

医师执业证书的处罚，仅

仅是“发给证书的卫生行

政部门”的权力。

医疗损害鉴定是医疗

纠 纷 处 理 的 重 要 环

节。 医 学 会 鉴 定 与 司 法 鉴

定，对诊疗行为中医疗机构

是否具有过错及医疗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

关 系 进 行 了 专 业 分 析。 那

么，医疗诉讼是否一定要经

过鉴定呢？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

虽然鉴定在大部分案

件里还是必需的，但并非所

有的诉讼都必须经过鉴定。

在患方充分举证或根据常识

即能判断的案件中，法官可

以直接对医疗行为是否有过

错及是否与损害后果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作出认定。

病历保全责任  医方患方孰轻孰重？
病历不全  院方被判承担无法查明事件事实的败诉后果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张广

病历的真实性认

定对查明案件事实、

进行医学鉴定、举证

责任分配和案件处理

结 果 都 产 生 直 接 影

响，在审理医疗纠纷

案件过程中，如何公

正高效的认定病历证

据的真实性，并据之

做出不同处理，是摆

在审理医疗纠纷法官

面前的一个难题。

患者谭某因医院护

理行为不当导致褥疮，

经转院治疗后死亡。该

案中，因被告未能提交

谭某住院期间完整的病

历原件（原件 19 页，仅

提供 2 页），且原告方对

病历复印件的真实性不

予认可，法院就瑕疵病

历对医疗过错鉴定是否

有实质性影响书面咨询

了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

定中心，该中心复函认

为原告住院期间的病历

为此案鉴定的重要依据，

仅凭现有材料无法进行

鉴定，一审法院判决由

被告承担无法查明案件

事实的败诉后果，二审

维持原判，再审时医院

提供了全部病历材料，

案件被裁定发回重审。

病历瑕疵问题与医

院管理漏洞有关，注重

规范病历管理工作，源

头预防病历瑕疵的产生，

有助于减少医疗纠纷中

因病历瑕疵导致的真实

性异议。法院可以与相

关医院建立长效联动机

制，邀请医院人员旁听

医疗案件审理，邀请医

学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

针对病历真实性问题发

表司法建议等，从“源

头预防”与“末端治理”

两方面积极发挥法院的

作用。

目前，虽然《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规定了病历的封

存程序。但现有的病历封存，

仅由患方向医院提出封存要

求，医患双方根据《条例》

规定进行病历的确认、查验

和封存，并无中立第三方介

入，并且封存后仍由医院一

方保管，极易引起患方怀疑。

病历作为医疗纠纷中最

为重要、关键且不可替代的

证据，具备《民事诉讼法》

关于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

患者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前

保全程序，由法院、患方、

医方共同对全部病历进行查

验、封存，并开列证据清单。

病历证据的特殊封存与保全

是保证病历真实性和证明力

的前提，可以有效避免患方

合理怀疑。

病历材料在占有上的

不平衡及在医疗纠纷中医方

常以涉及医生智力成果为由

拒绝向患方提供主观病历副

本。对此北京高院《关于审

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 8 条明确，

“当事人对病历资料及其他

进行医疗鉴定所需材料的真

实性、完整性有异议的，应

由人民法院先行组织当事人

举证、质证。人民法院应根

据举证、质证的具体情况进

行审查，确有必要的，应告

知当事人申请文件检验。经

文件检验确认后，人民法院

方可委托进行医疗鉴定。”

病历证据完整的交换和

复制是实现医患双方平等诉

权的前提基础。建议在证据

交换中，法院要求医院提供

全部病历材料副本，并允许

患方采用拍摄和移动介质复

制等方式交换病历材料。

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七十九条规定，具有

专门知识的人可代表一

方就专业性问题向人民

法院提出意见。病历真

实性异议涉及到医学专

业知识、法学知识等，

引入具有医学专业知识

的人就病历真实性问题

提出专业意见，可以引

导当事人从更加专业、

理性的角度提出病历真

实性异议，有助于法官

克服专业知识盲区，便

于全面、科学地认定病

历的真实性。

法官因知识结构的

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医

疗纠纷的公正审理，若

能由一组具有临床医学、

医学伦理学、医院管理

学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

的医学专家陪审员，对

病历真实性进行认定，

一来可以弥补合议庭法

官医学知识的局限，二

来可以提升认定的客观

性和公正性。

法官对病历证据自

由心证过程的公开，有

助于消除当事人的合理怀

疑，加强裁判结果的公正

性。关于裁判说理，笔者

认为应该体现在案件处理

的各环节当中，法官需要

对病历真实性证据的认定

意见、处理理由和适用的

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说

理。一方面，着重对认定

过程和理由以及处理结果

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法

官要在庭审活动中对当事

人双方释法说理，增强司

法公信力。

诉前病历保全  应由法院、医方、患方共同查验封存

对病历存异议  应由法院组织举证质证

医学专业人员参与庭审  帮助法官克服盲区

医学专家陪审员组成医疗纠纷合议庭

加强法院裁判活动的说理力度

充分发挥沟通联动机制的积极作用

执业证书  谁有权力吊销？
▲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胡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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